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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 函
地址：100204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
130號
承辦人：曾啟華
電話：02-21910189分機2122
電子信箱：chihua@mail.moj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3日
發文字號：部人權字第1150251134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及說明 (A11000000F_11502511340A0C_ATTCH1.pdf、

A11000000F_11502511340A0C_ATTCH2.pdf、
A11000000F_11502511340A0C_ATTCH3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暨宣導計畫」1份，請查照並

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115年1月13日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第51次委員會議

報告事項第一案決定辦理。

二、為接軌聯合國人權教育訓練模式，並持續精進教育訓練品

質與效果，行政院於114年1月14日函頒「各機關辦理人權

教育訓練之監測與成效評估指引」，並請各公約主管機關

於114年底前完成訂（修）定人權公約教育訓練宣導相關計

畫，現旨揭計畫業由本部訂定完竣，且經行政院人權保障

推動小組委員會議決定通過。

三、旨揭計畫之辦理期間為115年1月至118年12月，茲摘述重要

內容如下：

(一)以掌理事項為核心，瞭解適用對象需求，適切結合相關

條文、一般性意見、國家報告（含結論性意見與建議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50055219

■■■■■■1N_法務局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3/0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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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人權議題辦理訓練。

(二)對適用對象彈性運用前後測、量化或質化評估等措施，

確保計畫推動目標之落實，且適用對象每年度受訓覆蓋

率須達計畫評核標準。

(三)宣導方式宜依實際需求，以掌理事項涉及兩公約內容為

核心，斟酌社會大眾可理解程度，且運用多元管道彈性

結合案例或情境辦理。

(四)計畫所示附件表格電子檔，敬請至本部人權大步走網站

「檔案運用專區」下載，並於次年1月15日前函報本部前

一年度之辦理成果。

四、檢附說明所示相關資料各1份。

正本：行政院性別平等處、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、內政部、外交部、國防部、財政
部、教育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勞動部、農業部、衛生福利部、環境部、文化
部、數位發展部、運動部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、大陸委員
會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海洋委員會、僑務委員會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
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客家委員會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行政院主計總處、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中央銀行、國立故宮博物院、中央選舉委員會、公平交易
委員會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、核能安全委員會、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、不
當黨產處理委員會、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、各縣市政府(含各直轄市及金
門、連江兩縣)

副本：立法院秘書長(含附件)、司法院秘書長(含附件)、考試院秘書長(含附件)、監察
院秘書長(含附件)、本部法制司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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